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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23 年 12 月下旬，新北市一國中發生一起國三學生持彈簧刀刺殺他人的案件，引發社

會熱議。我們看到有諸多人權維護者紛紛發聲，希望大眾將此事件作為借鑒，並藉由此事件讓

社會來討論現行少事法是否有規定不完整、需稍做修改的部分。而在熱烈討論氛圍之下的我

們，也對於目前社會大眾對此割頸案件及少事法規範的想法感到好奇。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台灣現今少年犯下重大案件的刑責制度 

（二）了解台灣大眾對於新北國三生割頸案及少事法刑責的看法 

（三）討論少事法是否達到當初立法目的 

（四）探討少事法有何不完整需修改或補充之處並透過問卷找出具體且可行的修法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簡稱「少事法」，此法中的「少年」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的人；少

年事件中的「事件」是指「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或「有犯法機率較高的曝險行為」時，

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來處理的事件，其中又可區分為「少年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

（少事法第 2 條、第 3 條）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 條規定，以「少年刑事案件」處理的有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者或事後已滿 20 歲者。如果少年在 12～14 歲時犯罪，僅適用少年保護事件。而未滿

12 歲則全面除罪化。 

少事法第 1 條就寫到此法立法目的在於考量未成年（12～17 歲）之少年，心智成熟度不

足，不以懲罰為目的，使此法能夠保障少年的人權以及教育，調整少年成長環境，以及矯治少

年性格，為成功達到以上目的，少事法中有許多針對少年訂定的特殊規定，首先是不可對少年

宣告死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6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刑

法第 63 條、少事法第 78 條） 。其次是在案件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裁定確定後，或接受轉

介處分執行完畢 2 年後，或保護處分或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結案 3 年後，視為未曾受各該

宣告，法院依規定會通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關將前科紀錄加以塗銷，等同於無

前科紀錄。 （少事法第 83 條之 1） 。再者，不管在什麼情況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



 少事法是對懵懂青少年的包容還是縱容？  

 

 2  

 

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

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少事法第 83 條） 

二、新北國三生割頸案  

去年年底新北市某國中發生一起割頸案，2023 年 12 月 25 日午餐時間，林姓女同學前往

楊姓男同學的班級找朋友聊天時，被楊姓男同學以非同班同學為由要求離開。而後，林姓女同

學不滿，於是找上郭姓男同學上前與楊姓男同學理論，不料，雙方人馬從口角爭執變為肢體衝

突，最終，郭姓男同學掏出預藏的彈簧刀攻擊楊姓男同學，而楊姓男同學在頸部、胸部中刀後

大量失血而失去意識，然而在經歷了一天半的搶救後，楊姓男同學最終於 26 號晚間宣告不治。

（古靜兒，2024）  

案發後經新聞報導，此事件引起大眾對於少年犯罪及少事法規定的熱烈討論。其中最讓

大眾感到憤怒的是乾哥乾妹犯案後不僅沒有任何悔意，甚至在個人社群媒體上高調發文，因此

遭到網友肉搜並公布其姓名及帳號，有人還在紐約時報廣場播放乾哥乾妹的廣告。（林昱孜，

2024）  

事發後兩人因涉嫌串供而被裁定收容，經過 3 個月的調查，少年法庭做出了進一步的裁

定，將兩人移送至地檢署進行偵辦並羈押。（李彥穎，2024）新北地檢署在 4 月 12 日收案後，

於 5 月 9 日依殺人罪嫌將 2 少年起訴。（黃姵涵、陳柏諭，2024）  

林姓女同學父母透漏，案發後被民眾肉搜，導致住處被貼標籤，只能連夜搬走，連工作

也丟了，幾個月來以車為家、到處流浪，生活十分艱苦，眼看受害者的父母失去了一個孩子，

他們希望法院能夠判決，讓林女好好反省、改過自新。而被害者父親發聲明表示這兩名被告只

想脫罪且無悔意，已無教化的可能，盼能促成修法，且對這兩名被告從處重刑。（陳彩梅，

2024）  

事發過後，臉書粉專「孩想陪你長大」發起連署，希望政府對「少年行重大犯罪之舉」多

加關注，並呼籲應重新審視法條不足的部分加以修改。（黃子騰，2024） 

三、修法訴求  

事件過後也有許多人提出修法訴求，其中被害楊姓同學的父親發表聲明，並提出以下訴

求，第一是廢除少年塗銷紀錄，他認為此規定雖立意良善，但此舉像是把未爆彈放入校園，隱

匿曾經的犯罪紀錄難以達教化目的。第二是設立中介學校，由專人提供專業完善的輔導再讓少

年回歸校園。「養不教，父之過。」，第三訴求即是家長應負連帶刑責，少年會產生偏差行為

的原因其中就包括家長的縱容及放任不管，家長應負刑事責任，而非僅負民事責任。（劉懿

萱，2024）  

花蓮偏鄉國小老師唐宇新則認為加重刑責、修《少事法》、《兒少法》會適得其反，他認

為應修中途學校法和輔導管教辦法，現有的中途學校僅接收少觀所無法管理、情節重大或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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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監獄的學生，將中途學校法納入少事法，能夠區隔高風險學生、家庭失能學生與一般生，

也能提供完整的中介銜接。（劉懿萱，2024） 

 

參、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大眾對於此割頸案及少事法的看法。 

（二）文獻探討：為了達到研究目的，我們利用 Google 等網路資源搜尋了少事法的法條內容及

相關規範，同時也搜尋了此次割頸案的相關新聞報導，藉以更加知曉大眾對此案件的想法及後

續的修法訴求，加以統整之下，我們得以了解案件後續及其背後衍伸出的爭議。最後，經過整

理分析，完成這份小論文報告。 

二、研究限制 

在主題方面，此報告著重討論的是「已犯下重大刑責」的少年（例如此次所探討的割頸

案件），討論的範圍較受限且片面，可能會有探討角度不夠全面、已預設立場的問題。而在時

間方面，我們收集問卷資料的時間較為緊湊，受限於此，我們無法得到數量非常龐大的問卷回

饋；此外在收集到的問卷內，多數回覆都是以女性為主（近百分之八十），故這次的分析群體

內，佔大多數為女性的意見。 

三、研究流程圖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共收 190 份問卷，有效問卷 188 份 

一、填答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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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至表三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統整

繪製 

根據表一，此問卷填答者約 8 成為女性，因此

本問卷顯示之整體結果偏向女性的意見。 

根據表二可知填寫此問卷的人大多數不具有法

律相關專業背景。 

根據表三，在 188 則回覆中, 

此問卷 12~29 歲和 30 歲以上填寫比例約為 1:1。 

二、大眾對少事法看法分析 

（一）立法目的在於 

割頸案後，乾妹在社群上發動態高調嗆聲「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網路上也流傳著

一張乾哥在地方法院囂張比 YA 的照片。您認為:  

 
圖一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由左圖可知，約有八成多的受訪者認為少

事法對犯下重大刑責的少年過度包容，讓

欲犯罪或已犯罪之少年仗著有法律的保護

而更加囂張；而也有一成多的受訪者認為

少事法仍能有效保護有偏差行為或觸法少

年，能成功達到矯治少年的目的。除此之

外，也有部分小於一成的受訪者認為少事

法應「視個案」處理，要考慮個案的家庭

背景、是否為多次觸法、有無悔意等因素

來斟酌其應受到刑責，而非為了保護少

年，直接明訂條文保障他們不能受到哪些

刑責（例如：褫奪公權無期徒刑、死刑

等。）、明訂他們在犯下重大案件之後仍

可以塗銷前科，等同於無犯罪記錄（少事

法第 83 條之 1）。 

（二）年齡設定 

適用少年刑事案件之年齡為 14 至 17 歲的少年，12 至 13 歲少年僅適用少年保護案件，未

滿 12 歲兒童則全面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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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上述之年齡設定是否合理？  

 
圖二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根據左圖可以看到在 188 則回覆中，

認為少年刑事案件設定的年齡不合理的

占多數，整體有越往右人數越少的趨

勢，整體的平均約為 2.5 分。在 12~29

歲這個年齡層多數人認為不合理（2

分），而 30 歲以上佔多數的則為中立

（3 分）。 

承上題，您做出此選擇的原因？（可複選） 

 
圖三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由左圖可知，多數的人們認為應以要看

其所作「行為」來界定刑責，其次則認

為不該以「年齡」作為界定刑責的標

準。整體來說大部分的人認為年齡設定

不合理的原因是覺得法律不該單用年齡

來區分刑事責任，而是該根據個案所作

行為及各項因素權衡之下做出決定。其

他意見中有人也提出關於 12 歲以下除

罪化太誇張，年齡不該成為作出犯罪行

為後脫罪的藉口，12 歲以下也應依犯

罪行為來做為懲罰讓孩子記取教訓 ，

也有人提出將少事法適用年齡擴大至

0~18 歲。 

（三）公布資料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任何人都不可以在網路、報

章雜誌等媒體公開少年事件的資料。 

您認為此規定： 

 
圖四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根據左圖可看出大部分的人認同不能公布

少年事件的資訊這項規定，整體平均約落

在 3.4 分（較偏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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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題，您做出此選擇的原因是？（可複選）  

 
圖五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根據上圖，認為無論如都該保護青少年隱

私的接近五成（45%），但也有許多受試

者認為可以公布的項目，許多人選擇可以

公布的犯罪紀錄（50%）、性別（39%）、

年齡（38%），推測是為了提前有所警惕

與防備，避免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至於

這次割頸案加害者被公布的社群帳號，反

而只有少數填答者認為需要公布。 

 

（四）塗銷前科 

您認為塗銷前科紀錄之制度是否合理？ 

 
圖六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左圖整體平均約為 2.5 分（不合

理），整體大家的選擇落在中間偏

左，可知填答者多數認為塗銷前科這

項制度不太認同。 

承上題，您做出此選擇的原因是？（可複選） 

 
圖七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以左圖來說，接近七成（66%）的人

認為塗銷前科不合理的原因在於此制

度讓犯罪少年受到此條文保障，在一

定時間後可以把自己曾經的犯罪紀錄

塗銷且視為無前科，填答者認為這樣

會讓少年認為不會留下紀錄而有恃無

恐。約四成（37%）的人認為前科紀

錄對少年有警惕功能，如果將前科塗

銷恐怕無法達到威嚇犯罪的作用。

30%對於此制度採取正面看法，認為

此制度提供少年重新開始的機會，可

以有效幫助少年回歸社會，並達到以

教化代替懲罰之目的。 

（五）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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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對少年不可以

宣告死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而美國與加拿大近年來也曾經對青少年判處無期徒

刑。  

您認為能對少年宣告何種刑罰？（可複選） 

 
圖八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許多法條與公約禁止對少年實施死

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等刑罰，

許多法條與公約禁止對少年實施死

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等刑罰，

而問卷結果顯示只有極少數人

（8%）認同這樣的規定。其中最多

人選擇可以判處無期徒刑（可以假

釋）約占全部回答的六成（57%）。 

（六）修法方案 

您認為以下哪些是有效且可以採納的？（可複選）  

  
圖九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統整繪製 

由圖可知目前多數人認為不該直接

廢除少事法，而是該補足一些現在

還不完整的部分，其中最多人選擇

的包含訂定中介學校法及輔導管教

辦法，完整的從家庭教育開始預防

犯罪，至於已犯罪者則提供相對專

業的輔導機制，去幫助少年回歸校

園。有部分人（約 41%）認為需修

改刑法上對於責任能力的年齡規

定，也該廢除塗銷前科之制度。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台灣目前針對犯下重大刑案（最輕本刑五年以上）且年齡在 14~18 歲的少年會由檢察官

提起公訴，送交審理後總共會有三種情況，其一為科刑；其二為予以緩刑並接受保護管束（為

保護處分的一種形式，由少年保護官執行的長期輔導）；其三則是免除其刑並接受保護處分

（包含訓誡、保護管束 、安置輔導 、感化教育），根據司法院的網站，在處以保護處分時會考

量到處分的性質及少年性格與狀況，選擇的處分沒有輕重之分，較看重的部分在於是否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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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割頸案發生後，我們有持續關注相關的新聞與各社群媒體上的各方討論，因此次案件

已經到讓被害者死亡的程度，所以我們幾乎都是看到認為目前的制度過度保護加害者，加上案

件後乾哥與乾妹的囂張行徑，更引起許多人的不滿，甚至在社群網站上看到有人提出應該對加

害者處以死刑，而此舉也引發了對於死刑存廢議題的討論。同時，在案件後對於法律的不足也

有人紛紛提出自己的想法，今年司法院也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就有針

對塗銷前科制度進行了修改。 

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圖一）顯示，約八成的填答者認為少事法就目前來看無法達到矯

治少年的目的，而圖九則僅有約兩成的人認為應該廢除少事法，因此目前我們可以想到的解決

對策就是針對此案件去討論可行的修法方向，並於研究建議中提供一些修法方案。 

因此次調查我們較針對割頸案及重大刑案去討論，可能多少有一點以偏概全。我們認為

判決應該是要去考量加害者動機、家庭背景，還有所做行為去討論。於此小論文中較未提到的

社會安全網部分其實在改善社會安全上是重要的一環，修法只能給出一個大方向，建構完善的

社會輔導機制能夠確實的從源頭去預防少年犯罪，若是需要修法，則該根據統計的犯罪資料去

研究，太過於草率或把各個條件改得太苛刻，實際上反而不見得能發揮法律該有的功效。 

二、研究建議 

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只有少數人（約 23%）認為應該直接廢除此法（圖九）。少事法

在經歷多次修正後，經由此次割頸案多數人（約 83%）認為現行之少事法無法有效達到當初立

法目的（圖一），在各方面仍能看出許多不符民意或不夠完整的規定，像是年齡設定（圖

二）、塗銷前科制度（圖六）、刑責（圖八）、公布資料（圖四），針對以上我們將根據調查

結果與研究者個人想法彙整，提出我們對於少事法各種制度的看法與建議。 

以下為研究者對少事法相關條文及少年行重大犯罪時刑責的看法與建議： 

（一） 對加害者的刑責應更嚴厲（對應圖一） 

在無任何特殊情況（無家庭失能、無精神疾病）甚至到已使受害者「身亡」的事件，對加害者

不該再一味寬容。由此割頸案受害者家屬的聲明及修法訴求可知，目前台灣的法律仍舊認為犯

罪少年還會有教化可能，卻忽略了若是讓毫無悔意的加害者重回社會，會衍生更大的安全隱

患。 

（二）針對行為本身處分及視案件細節給出判決 （對應圖三） 

在進行判決時，不應以其年齡作為優先考量標準，而讓少年在做出重大犯罪行為後，付出較少

的代價。涉及刑事案件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如此次討論的割頸案），不應完全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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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少事法保護，若無特殊原因（例如家庭失能與精神疾病），應使少年可受到與成年人相同

的刑責（如現今不可判決的無期徒刑、死刑及褫奪公權）。 

（三）增修可供特例案件參考的條文 （對應圖三、圖八） 

如修改讓 12 至 13 歲少年僅適用少年保護案件，改為 12 至 18 歲視所犯罪行決定是否適用少年

刑事案件。我們認為現行少事法在絕大多數少年犯罪事件其實有很大的成效，也很好的避免少

年因為年輕不懂事而一輩子遭到社會排擠，導致難以生存，轉而持續犯罪。但總有些特別嚴重

的案子且行為人本身一錯再錯或毫無悔意，因此我們認為當少年犯下重罪（例：最輕本刑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者）應可判死刑、無期徒刑或褫奪公權，且不適用任何保護處分及減刑；而輕罪

（例：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責）則持續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之規定。 

（四）有條件的塗銷前科 （對應圖六） 

應在原規定的基礎上增加塗銷前科的須達到條件，在輕罪的前提下，若為初犯，在處分執行完

畢後的一年內如未再犯其他罪可塗銷前科，第二次犯罪者需要兩年才可塗銷。而犯輕罪超過兩

次或犯下任一次重罪者，則無法消除所有前科紀錄，避免累犯少年或犯下重罪之少年因此制度

的保障而有恃無恐。 

（五）中介學校協助回歸校園 （對應圖九） 

為保護在校學生，在少年刑責執行完畢若有意願回歸校園，應先至中介學校評估其是否適合回

歸正常學校，回歸前應先與其入學學校進行溝通，完成銜接事項，並由人員持續追蹤少年行

為。 

（六）對於受害者的保障 

在加害者服刑期間，完成聲請保護令之流程，在加害者服刑完畢回歸社會後，受害者將直接獲

得保護令保障，避免加害者與受害者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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